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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岛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流水号：00106210
机构编码：000015370200
机构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20
号北栋黄金广场1807-1810、1904-1910、20层
批准日期：2000年12月05日
主要负责人：王剑峰
联系电话：0532-58708588
邮政编码：266000
发证日期：2022年03月22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
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
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
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
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它有关事
宜；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建立代理关系和业
务往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中
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
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市南第一支公司

流水号：00106212
机构编码：000015370205
批准日期：2001年11月13日
机构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0号北栋黄金
广场1806
主要负责人：温闯
联系电话：0532-58708116
邮政编码：266000

发证日期：2022年03月22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
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
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
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它有关
事宜；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
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中国银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市南支公司

流水号：00106211
机构编码：000015370202
批准日期：2001年11月13日
机构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0号北栋黄金
广场1901-1903
主要负责人：陈莹
联系电话：0532-58708195
邮政编码：266000

发证日期：2022年03月22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
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
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
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它有关
事宜；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
来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中国银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算法新规落地，剑指大数据杀熟

互联网企业如何打破算法“依赖症”？

算算
法法

“猜你喜欢”曾是互联网企业引以为豪
的卖点，如今却因算法算计用户引发越来
越多的争议。

“3·15”前后，大数据杀熟再成维权关
键词。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的调查数据
显示，86.91%的受访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
杀熟的经历。受访者认为，监管手段跟不
上（88.01%）、隐蔽性太强（85.95%）、相关法
规不健全（82.32%）、不容易取证（79.53%）等
是大数据杀熟屡禁不止的原因。

为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
动，自3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
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下称《规定》）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首个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具
有针对性的算法推荐规章制度。算法新规
落地，算法推荐技术能否告别野蛮生长？
互联网企业如何打破算法依赖症？平台和
品牌的布局模式、逻辑未来可能发生怎样
的改变？

算法治理跨越算法治理跨越从从00到到11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规定》的出台填补了互联

网治理领域的重要空白，实现了从0到 1的跨越。

虽处于起步阶段，但问题指向性明确，回应社会关

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解决方案。

据了解，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目前尚未形成算

法推荐的立法共识，一些国家虽有相关法律法规，

但大多呈碎片化状态。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介绍说，美国涉及算法推荐的立法

工作起步较早，据不完全统计，相关法案有30多

部，内容涉及算法歧视、算法公开、算法公平、算法

中立、算法公示等维度，但尚未统一立法。

在《规定》出台前，我国针对算法推荐的有关规

定也相对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以及《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等部门规章中均有涉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刘晓春表示，从全球范围看，算法权利

体系是中国第一次提出来的。“比如保障用户的

算法知情权、算法选择权，甚至用户可以自己决

定自己的用户标签等，这些在其他国家的立法中

尚未出现。”

需要厘清的是，算法新规剑指算法推荐乱象，

而非算法本身。

《规定》明确，其适用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而应

用算法推荐技术，则是指利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

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算

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

在北京执象科技副总经理、资深架构师李新看

来，这意味着“《规定》重点指向的是应用层而非技

术底层，意在解决算法技术与用户的良性交互问

题。广义的算法作为信息技术系统性核心能力，本

质属性是数学和逻辑”。

备案能否让算法透明备案能否让算法透明

算法新规实施同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

系统正式上线。

备案义务是新规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做出

的要求。《规定》明确，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

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务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履行备案手续。

在李新看来，备案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为《规

定》赋予了可操作、可事后回溯、可线上监控的三

重属性，提供追责依据，为执法监管部门提供了有

力抓手。

据了解，在算法推荐服务领域，无论是普通用

户还是监管部门都缺乏相应的技术鉴别能力和执

法纠错能力，用户对是否受到实际损害也很难举

证、维权。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春泉表

示，算法备案通过设定企业义务的方式，尝试解决

用户和执法监管部门难以取证的核心问题。

在刘晓春看来，备案意味着新规将维权逻辑由

结果导向变为过程导向，将监管逻辑由事后监管调

整为事前、事中监管，更注重全流程合规。同时，新

规更注重针对企业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操作细节设

置可量化的规范，企业在履行合规义务的前提下，

就可以免除或者减轻相应责任。

也有受访专家认为，对算法推荐服务的监管涉

及的专业性较高、技术性较强，即便有了备案要求，

并设定量化指标，但在执法、司法的过程中仍然可能

存在看不懂、搞不清、摸不透的困扰。特别是对绝大

部分基层执法机构来说，措施有效与否尚待观察。

对此，刘春泉建议，一方面可设定相应规则，鼓

励企业算法工程师或相关人员举报、提供证据；另

一方面，执法部门还可将直接调查取证与间接获得

旁证结合，推动佐证来源多元化。此外，还可考虑

借助第三方电子取证机构的专业服务，依靠专业力

量固定证据、加强监管。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表示，

下一步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广泛参与且网络化运作

的算法伦理委员会，发布行政执法、企业合规与消

费者维权三规合一的算法合法合规指南与典型案

例汇编，构建“长牙齿、重咬合、强保护”的长效治

理体制。

“新规不是要把企业管死，而是让企业免于过

于泛化的责难，有利于企业自证清白，明确预期，主

动合规。”刘晓春说，平台企业应充分发挥能动性构

建更加有序的发展生态，监管部门则要监管平台的

运行生态，通过动态治理的方式推进平台经济有序

健康发展。

向上向善的清晰信号向上向善的清晰信号

新规还对算法推荐服务企业、平台等发出了向

上向善的清晰信号。

在数字经济时代，包括用户画像、给用户“贴标

签”等在内的算法技术，被视为许多互联网商业行

为的基础原料，企业对此孜孜以求。

据了解，互联网企业获取用户数据是算法推荐

服务的第一步，之后，他们往往会利用算法技术进

行大数据分析，进而形成用户画像。获取的数据越

多，用户画像越精细、越准确、可预测性越强。在这

种模式中，算法的推荐和抓取，不仅可以用来确定

投放方向和人群，甚至能够根据用户偏好定制营销

内容、营销方式。近年，一些品牌主推的前置仓服

务，其采购预测、销售预测等都依靠算法反推。

可以说，以高交互为特性的信息技术，为算法

推荐服务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

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崛起。

与此同时，算法推荐技术也频频遭遇算计用户

的诟病。人们对收集数据、用户画像、区别对待的

大数据杀熟三部曲质疑频频。

李新说，算法技术本身的确可以大大提升服务

效率，但一旦技术被资本异化，这种效率就容易被

简化为“以商业利益为中心”，导致用户被信息茧房

束缚、陷于沉默的螺旋、受到价格歧视、产生过度消

费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算法推荐技术便捷、客

观、多元的优势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取而代之的是

套牢用户的活跃度和忠诚度，以换取公司利益，过

度商业化使算法的负面因素逐渐显现。”

针对此，《规定》丰富了算法的内涵，强调算法

的技术属性应让位于价值属性。换言之，算法推荐

服务不仅要合规，更要体现善意。

在李新看来，这既是对算法技术未来发展提出

的更高要求，同时也构建起对用户和企业的双重保

护机制。

可以预见，算法新规将会对短视频平台、电商

平台、社交平台、餐饮外卖平台等较为依赖算法推

荐的互联网企业带来有力影响，并将对依附于这些

平台的新零售、新金融、网络游戏、服务业等带来重

大变革。

刘晓春认为：“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有安全感，把

个性化选择标签关掉，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将受到明

显影响。依托算法推荐技术描绘用户画像、实现精

准营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算法依赖、技

术依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迁

和进步，但带来不良影响和风险的‘算法依赖症’则

存在矫正的必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一些互联网平台呈巨量化

发展趋势，动辄关乎数亿用户，牵动衣食住行。同

时，移动互联网已渗透下至未成年人、上至老年人

的各年龄层，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势在必

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逻辑需要更加注重在提升

效率的同时规避风险，从更加注重商业利益转向更

加注重社会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规定》的出台，是改变

此类不良商业模式的转折点，助推商业向善、资本

向善。

让用户更有安全感让用户更有安全感

促进算法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让用户更有安全感，

关键在于企业需告知、用户有选择、第三方可验证。

刘晓春建议，首先，保障用户知情权。告知用

户算法推荐服务的具体情况，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表述、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

机制。

其次，应根据现有规定为用户提供选择权。当

感觉被“侵犯”时，用户可以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服

务。新规出台后，已有不少企业在隐私设置中提供

了“关闭个性化推荐”按钮，但仍需对实际效果进行

验证。

刘晓春说，建立互信的前提是用户不仅可以拒

绝，而且能够通过直观感受或者在第三方软件或权

威机构的辅助下，得到客观的测评结果，以口碑夯

实信任关系。

此外，专家还建议利用零知识证明等技术手段

消除互信的技术障碍。

零知识证明是指证明者能够在不向验证者提

供任何有用信息的情况下，使验证者相信某个论断

是正确的。比如，可要求企业向有技术能力的第三

方机构提供加密后的算法技术，第三方机构在不损

害企业商业机密的前提下验证其是否合规。在此

过程中，既能使用户放心，又能保护企业的商业利

益，同时有助于解决算法公示、备案内容门槛高，执

法人员和用户看不懂等问题。

李新认为，获取用户信任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必经阶段，几乎所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都会经

历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旦触

碰底线，信任就易崩塌。“用户忌惮的是被监控、被

窥探，但是如果使用的方法恰当、给予的服务贴心，

带来的将会是亲切感，而不是被冒犯的感觉”。

朱巍相信，建立基本信任后，大部分用户不会

选择关闭“个性化推荐”按钮，最终将有利于双赢格

局的实现。

专家表示，一旦建立互信关系，将有利于筑牢

底层伦理制度体系，推动完善算法治理的长效机

制。由此，算法技术的应用视野将得以放大。比如

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充分利用基础信息

的研判促进诸如基础设施、能源等传统产业进行数

字经济转型，识别产业风险，进一步激发传统行业

的新经济活力。 据《瞭望》


